[bookmark: _GoBack]《高阳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操作规范》
政策解读 

1、 指导思想
为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，充分发挥政府投资作用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行为，全面提升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和管理的专业化水平，从严控制投资概算，保证工程质量和工期，提高投资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政府投资条例》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18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制定本操作规范。
2、 代建单位选择
对于投资规模较大、工程建设内容和技术特别复杂的项目，可以面向市场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代建单位。
对于一般性的政府投资项目，可以采用行政代建的方式，选择县属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承担代建工作。
对于工程技术、安全保密等方面有特殊要求，符合法定条件的项目，可以采用直接委托方式选择市场主体进行代建。
3、 代建管理
项目建设单位委托代建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（代建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）：
（一）协助政府制定土地房屋前期征收方案和推进路径等；
（二）项目可行性研究、投资概算等编制管理；
（三）项目勘察、设计单位招标等发包管理；
（四）项目的勘察、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等编制管理；
（五）项目前期阶段所需的各项审批事项办理及投资控制；
（六）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及审查管理； 
（七）项目的重要设备、材料以及施工单位招标等发包管理；
（八）项目建设实施阶段所需的各项审批事项办理；
（九）项目施工过程中投资、工期、质量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等全过程管理；
（十）项目的各类专项验收、工程竣（交）工验收、移交和保修管理；
（十一）项目的工程结算编制及实施管理；
（十二）项目的竣工财务决算资料编制管理；
（十三）项目委托代建后的涉诉、纠纷处理以及承担实施过程中的应急处理、维护稳定、社会保障等社会责任。
监理单位、第三方检测评估机构等发包工作，由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委托代建单位实施。
4、 代建费管理
代建管理费按照不高于项目建设管理费标准核定，计入项目建设成本。项目建设管理费按照《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》（财建〔2016〕504号）有关规定办理，由使用单位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，综合考虑项目财政资金预算、建设进度等因素，一次性或分年度拨付代建单位统筹使用。
按照法律规定，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发生调整的，代建费用可以按照规定及合同约定进行调整。
项目终止或调整，给项目各参建单位造成损失，造成代建单位对参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，应按照代建合同给予补偿。
5、 监督管理
与代建单位存在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，不得承担代建制项目的具体业务。
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代建单位未完成代建任务、出现质量问题或无故超概算的，应当扣减其代建管理费。



